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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倪顺义锤袭案引发了较大社会反响。为避免类似恶性事件

的发生，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此进行专题研究，并作了
有关处理。由此，目前社会上对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政策及审批提出
了很多的质疑。为此，本文就这一问题从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制度的政
策沿革、此类提前退休行政审批案件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况、存在
问题进行探讨，从而提出一些完善我市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机制的
相关对策。 

一、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制度的政策沿革 
可将我国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的实施情况分为三个阶段： 
1、第一阶段（1978 年-1984 年）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制度初

建时期。 
2、第二阶段（1985 年-1993 年）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权限下

放时期。 
3、第三阶段（1994年至今）严格审批时期。 
由于种种原因，以往我市乃至全省社保部 门在审批特殊工种提前

退休时相对宽松，有部分工种被扩大为提前退休工种，导致同一工种
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审批结果。 

二、2009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特殊工种类复议案件综述 
2009 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工作中，针对社保养

老方面提起复议的案件共计 65宗，其中涉及特殊工种的复议案件36
宗（有 1 宗提起诉讼），约占 55.4%；36 宗特殊工种复议案件中维持
27 宗，撤回 9 宗，撤回率达 25%。与往年相比，2009 年涉及特殊工
种提前退休的案件撤回比例偏高。 

三、我市养老保险特殊工种审批存在的问题 
目前，我市养老保险特殊工种行政审批暴露出许多问题，主要集

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 
（一）立法层面，法规政策依据的混乱、缺失 
（二）人事档案填写、管理不规范 
1、申请人档案对工种记载的年份不全、不连贯，或笼统、不精

确、不规范，或不完全符合现有特殊工种名称，不能充分反映其是否
达到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，造成社保部门与当事人认识不一致。 

2、由于历史原因，部分申请人档案中无特殊工种的明确记载，
因曾享受过特殊津贴，自认为属于特殊工种，理应提前退休。 

（三）国企改制等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现象 
（四）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 
1、现行审批机制存有瑕疵，造成审批标准及初审认定结果不尽

相同，导致矛盾最终集中于市社保局。 
2、在接待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过程中，常发现申请人是因为在办

事窗口没有得到及时充分解答而申请复议。 
三、改进建议 
针对上述问题，根据我国现有政策法规，结合社保部门特殊工种



提前退休办理的实际情况，提出改进建议如下： 
（一）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名义发函请示国家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建议完善立法。 
（二）借鉴我市军转干部家属招调联动审核机制，实现特殊工种

审核与人力资源配置工作的有机结合。 
    （三）严格规范我市户籍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，实现特殊工种审
核与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机结合。 

（四）加大对我市40/50失业或灵活就业人员的帮扶力度，实现
特殊工种审核与灵活就业工作的结合。 

（五）改善审批模式，统一审批标准。 
（六）加强内部管理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提高工作质量。 

（七）建立、完善事后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制，切实做到有错必纠、
违法必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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